2015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上海市教育法治专项）
公开招标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研究涉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法治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与服务，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发布“2015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上海市教育法治专项）”研究课题招标。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单位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组织课题研究工作，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保证申报质量，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特别是对申报者资格、选题、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有完成研究任务的充分条件，进行认真审核。鼓励跨单位、跨专业开展联合研究，鼓励课题承担单位给予经费、人员和时间等各方面配套支持。
    二、“2015年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上海市教育法治专项）”委托招标课题，根据上海教育法治研究重点、难点、薄弱点，拟定了3个重要选题（附后），申请人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申报招标课题，着力推出有份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三、课题组负责人须具有与所申报课题内容有关的研究工作经历，并具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以及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课题组负责人必须是课题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申请课题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须熟悉相关领域情况。
    四、课题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有理论、数据和案例支撑。注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符合上海实际的、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
     五、课题资助额度为：每项课题8万元。申请人应根据实际需要，参照《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编制合理的经费预算。
    六、申报课题须如实填写材料，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为保证申报评审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评审会议召开前申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咨询课题评审组专家或邀请专家进行申报辅导。
     七、2015年5月下旬，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确定最终中标课题组。
    八、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最终成果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除特殊情况外，研究成果须先鉴定、后出版，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
    九、申报材料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资料下载”栏目下载。《申请书》经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一式8份（1份原件和7份复印件）报送，并发送申报材料电子版。
    十、课题申报从即日起开始受理，至2015年5月20日截止。 
    十一、课题研究时限为6个月，即2015年11月30日前完成。
    十二、联系方式
    蒋侯玲：
    联系地址：上海市大沽路100号3316室（邮编：200003） 
    联系电话：021-23116778
    电子信箱：jianghouling@163.com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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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管办评分离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研究要义提示： 2010年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促进管办评分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且明确提出在教育领域要推进管办评分离。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为教育管办评分离再次明确了方向。然而，在教育领域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依法治教、管办评分离，实现政府创新管理体制、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第三方有效参与评价的推进、建设过程中，究竟会遇到哪些法律问题，产生何种法律风险，又该如何有效防范与解决，管、办、评三者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课题要求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研究、梳理教育领域推进管办评分离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法律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2）分类逐项分析解决管办评分离中各类法律问题与法律风险的重点与难点
    （3）研究提出管办评分离中法律问题与法律风险防范、解决的合理可行的路径与机制。
    研究进度要求：
（1）2015年8月底，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15年11月底，提交课题研究报告、主要成果与政策建议简报，进行结题验收。

    二、依法治国背景下教育执法评估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研究要义提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领域应当积极探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引领，建立建设教育执法评估的科学规范体系，为依法治教、依法办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撑与保障。本课题要求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研究梳理教育执法评估体系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国际先进经验。
    （2）上海建立建设教育执法评估的科学规范体系的重点、难点，并分析原因。
    （3）研究提出建立建设符合上海实际的教育执法评估体系的路径与方案。
    研究进度要求：
    （1）2015年8月底，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15年11月底，提交课题研究报告、主要成果与政策建议简报、上海教育执法评估指标与监测指标，进行结题验收。

    三、当前法治宣传教育的价值导向与大学生的法治信仰建构研究
    研究要义提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目的是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进而“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在未来的国家生活中将发挥主导作用，其自身的法治意识水平对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程度有决定作用。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法治宣传教育在提高大学生法治意识中的作用。同时，当代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与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宏大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努力，形成方向一致、目标统一、功能互补的教育、宣传体系与网络。本课题要求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我国法治宣传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并分析当前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价值导向。
    （2）研究分析当前法治宣传教育价值导向与构建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契合程度、联系与分歧，并剖析其形成原因。
    （3）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市实际，研究探索当代大学生的法治信仰建构的有效途径与方式。
    研究进度要求：
    （1）2015年8月底，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15年11月底，提交课题研究报告、主要成果与政策建议简报，进行结题验收。
